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圖書借閱辦法

一、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，為培養讀書風氣，便利讀者借閱圖     書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讀者借閱本館圖書，應憑本館或縣內自動化連線各館發給之借書證親自辦理。身心障礙讀者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得委託代借。同一戶讀者亦可代為借閱。

三、讀者得於縣內自動化連線各館借閱圖書，每人每次每館以六冊（含圖書四冊外借期刊二冊）為限；各館借閱冊數加總後不得超過二十冊。

四、每次借閱圖書以十四天為限，期滿如有需要延期時，本館自動辦理續借一次，到期仍未歸還，視為逾期，惟借閱圖書已被預約，則不辦理續借。

五、圖書歸還時，以圖書館藏地為歸還處所。還書遇本館閉館日，得使用還書箱歸還，寬限期為三天。

六、每月新書，讀者得憑借書證借閱，每卡限借閱乙冊，借期五天，不能續借。

七、借閱圖書逾期不歸還者，每冊書逾期一天以一點計算，累計至四十點得停止其借閱權益一個月。
八、逾期不還書，連續催還三個月仍不歸還，除通知其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，請家長協助催還外，並於文化中心藝訊或其他媒體公佈其姓名、住址。若催還達六個月，仍未歸還，取消其借閱本館各項資料權益。

九、凡左列圖書均限館內閱覽，概不得借出館外：

（1） 善本、線裝書、抄本、孤本、絕版書。

（2） 字辭典、百科全書、年鑑（報）、地圖、圖表（集）等參考書工具書。

（3） 報紙、期刊、公報等連續性出版品。（休閒性過期期刊除外）

（4） 新書展示架上圖書。（展示二星期後歸架）

（5） 本館認為不便外借出之圖書。

十、借出圖書，如遇本館亟收回時，應於接到通知後，迅即送還。

十一、讀者所需圖書如已外借，得向圖書館藏地辦理預約借閱，該館於預約書回館後通知借閱者前往借閱，讀者不得要求他館代借，自通知日起三天未借者，視同放棄，取消預約。

十二、讀者借閱本館圖書時，應親自檢查有無撕毀、圈點、評註、缺頁、污損等，並向館員聲明，嗣後還書如有遺失及上述情事，須按本館「圖書資料及設備污損遺失賠償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十四、違反本辦法規定，得取消其借閱圖書權益。

十五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
十六、本規則經鄉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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